
立法會 CB(2)956/04-05(03)號文件 
 

香港大學畢業同學會政策組 

 

香港政黨政治發展前瞻 

 

1.  立法會的政治生態 

1.1.  泛民主派雖然取得過半數的選票,但未能取得過半數議席 

1.2.  民建聯及自由黨有所進展，立會內出現激進的新面孔 

1.3.  民意趨向是要求黨派間均衡，對政府既制衡又合作，及中央

協調 

1.4.  去年的選舉結果顯示,市民對民主的訴求及實踐表現成熟進

取 

 

2.  政黨應加強議政及參政的能力 

2.1.  政制改革要有新思維，與時並進地發揮一國兩制的強大生命

力 

2.2.  政改方向應鼓勵政黨政治 

2.3.  在全球化的今天，各國在核心價值方面不斷趨同，儘管政治

制度在直選或間選細節上有異，隨著公民權益的意識日漸提

高，政治上人民的廣泛參予已成為時代的趨勢 

2.4.  香港的政黨應確認上述的時代趨勢，不應甘於長期做所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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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保皇黨」或反對黨，應決志參與政府運作，形成執政聯盟 

 

3.  應照顧社會各階層利益   

3.1.  在照顧社會大多數利益時，亦應照顧少數社群及階層利益 

3.2.  中產階級是社會穩定的力量，其民主訴求源自希望藉此對政

府的政策有所影響及制衡，以保障本身的利益 

3.3.  香港作為中國的特區，按照基本法的設計，應可發揮本身的

獨特條件較快地在政制改革方面與時并進 

3.4.  香港各政黨應建立正確的政黨價值取向 

 

4.  對香港政黨的期許  

4.1.  香港的一制,是資本主義制度：資本主義社會都有以普選為基

礎的競爭性的政黨政治，維護主流社會的價值取向及長遠利

益 

4.2.  現代公民社會，政黨有其義務和責任，政黨應在行政立法之

間取得共容以協調，分責以制衡 

4.3.  政黨應立黨為民，綜合所有「功能界別」的個別議程,協調各

界利益服務人民，為特區謀取長期繁榮、穩定、和諧、進步

和福祉 

4.4.  政黨應立黨為公，凝聚力量參予政府成為執政聯盟，接受選

舉的挑戰，尊重選民的抉擇，接受輿論的監察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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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5.  政黨應立黨為國，以國家安全及整體綜合利益為依歸，既有

競爭，又有協調，共和共存，既有能力在議會議政，也有能

力參予政府執政，但應嚴守「井水不犯河水」的原則。 

4.6.  香港的政黨，應服膺政黨政治，確認執政權力源自人民，認

同最終達致普選的政改方向，不反對特首可有政黨背景 

 

5.  修改現行行政長官選舉條例 

5.1.  現行行政長官選舉條例第 31條(如下)： 

31. 勝出的候選人須聲明他不是政黨的成員 

(1) 根據第28 條獲宣布在選舉中當選的人，須在該項宣布作出後的
7 個工作日內—— 

(a) 公開作出一項法定聲明，表明他不是任何政黨的成員；及 

(b) 向選舉主任提交一份書面承諾，表明他如獲任命為行政長官，
則在他擔 

任行政長官的任期內—— 

(i) 他不會成為任何政黨的成員；或 

(ii) 他不會作出具有使他受到任何政黨的黨紀約束的效果的任何作
為。 

(2) 在本條中—— 

“政黨” (political party) 指—— 

(a) 宣稱是政黨的政治性團體或組織(不論是在香港或其他地方運
作者)；或 

(b) 其主要功能或宗旨是為參加選舉的候選人宣傳或作準備的團體
或組織， 

而候選人所參加的選舉須是選出立法會的議員或任何區議會的議

員的選 

舉。 

5.2.  應刪除以上(1))a)及 (1)(b)(i)分段，但可保留(1)(b)(ii)分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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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 從理念到現實 

6.1.  假設最終選舉行政長官的方法在立法局未能取得共識，以致

政改原地踏步。若民主派及建制派能盡早推出民望高人士參

與行政長官選舉，組織成員競爭行政長官選舉團各分組席

位，並提出受各分組投票人支持的政綱，在 800名選舉團分

組席位中，取得過半數席位的可能性是存在的。 

6.2.  由于現時已登記的行政長官選舉團分組投票人數目有約二

十萬人之眾(如採用香港大學畢業同學會方案，即把基層界

的選民而非團體代表作為投票人，能動員之選民更可達五十

萬之眾)，由於投票人分散，競選行政長官選舉團席位，就

有如全港分區直選一樣，必須動員龐大的助選力量，擁有龐

大地區力量的政黨，對選舉結果必然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。

而行政長官候選人一定要面對全港市民，不能再只靠影響少

數權勢人士便能勝選。 

6.3.  若泛民主派能共同推舉一名行政長官候選人，與建制派所支

持的候選人競爭，政黨政治的發展將可從理念轉化為現實，

政黨在特區管治的參與範圍將可大幅增加。由於要在全港作

廣泛動員，政黨須對公共政策加深研究，有利提高政府的政

策和管治水平。 

6.4.  各政黨均需作好成為執政黨的準備，爭取政黨輪流執政在香

港成為可能發生的事實，非只是海市蜃樓。而通過大幅動

員，市民的政治及公民意識才有可能大幅提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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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 結論 

7.1.  香港各政黨都應提綱挈領、高瞻遠矚地提出一整套理念，方

向和方法 

7.2.  行政立法之間應分享權力，分享政績，溝通，協調，互動，

取得共議；決策過程應在充分諮詢社會民眾的基礎上，做到

透明，公開，公平，公正 

7.3.  政黨要有發展空間，要爭取與政府共同執政的機會 

7.4.  希望香港的從事政制改革者有這樣一種氣魄和遠見，以取信

於香港市民，中央政府及全國人民。 

 

 

二零零五年二月廿六日 


